
銀行簿之證券化暴險 

114年 12月 31日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：新臺幣千元） 

資產類別 銀行擔任創始機構 銀行擔任投資機構 

傳統型 組合型 小計 傳統型 組合型 小計 

零售型暴險(總計)       

住宅用不動產擔

保債權 

      

信用卡       

再證券化       

其他零售型       

批發型暴險(總計)       

 企業貸款       

商用不動產擔保

債權 

      

 租賃及應收帳款       

再證券化       

其他批發型       

總計       

重大變動原因及說明:依據金管會 113/12/26發佈有關證券化暴險之新聞稿內容，本行持有之證

券化商品視為非證券化暴險。 

相關連結：新聞稿-金管會將修正市場風險、交易對手信用評價調整及證券化暴險之資本計提規

範-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fsc.gov.tw/ch/home.jsp?id=96&parentpath=0&mcustomize=news_view.jsp&dataserno=202412260004&dtable=News
https://www.fsc.gov.tw/ch/home.jsp?id=96&parentpath=0&mcustomize=news_view.jsp&dataserno=202412260004&dtable=News


銀行簿之證券化暴險及法定資本要求─銀行為投資機構 

 114年 12月 31日            （單位：新臺幣千元） 

項目 

暴險值(依風險權數) 暴險值(依法定方法) 風險性資產(依法定方法) 考慮上限後之資本計提 

≦20% 

A 

20~50 

(含)% 

B 

50~100

(含)% 

C 

100~1250 

(不含)% 

D 

1250

%E 

證券化

內部評

等法

(SEC-

IRBA)

F 

證券化

外部評

等法

(SEC-

ERBA)

及內部

評估法

(SEC-

IAA) 

G 

標準法

H 

1250%

I 

證券化

內部評

等法

(SEC-

IRBA) 

J 

證券化

外部評

等法

(SEC-

ERBA)

及內部

評估法

(SEC-

IAA) 

K 

標準法

L 

1250%

M 

證券化

內部評

等法

(SEC-

IRBA)

N 

證券化

外部評

等法

(SEC-

ERBA)

及內部

評估法

(SEC-

IAA) 

O 

標準法

P 

1250%

Q 

1 

傳

統

型

證

券

化

商

品 

證券化商品                  

零售型                  

符 合 STC

證 券 化 交

易 

                 

批發型                  

符合STC證

券化交易 

                 

再證券化商品                  



小計                  

2 

組

合

型

證

券

化

商

品 

證券化商品                  

零售型                  

符合STC證

券化交易 

                 

批發型                  

符合STC證

券化交易 

                 

再證券化商品                  

小計                  

3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

重大變動原因及說明：依據金管會 113/12/26發佈有關證券化暴險之新聞稿內容，本行持有之證券化商品視為非證券化暴險。 

相關連結：新聞稿-金管會將修正市場風險、交易對手信用評價調整及證券化暴險之資本計提規範-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

 

https://www.fsc.gov.tw/ch/home.jsp?id=96&parentpath=0&mcustomize=news_view.jsp&dataserno=202412260004&dtable=News

